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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7777号
张志青：本院受理原告刘宝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777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403号

方仁军、麻湘茹：本院受理原告周森民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1）浙
0106民初44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750号

吴国建：本院受理原告张伟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8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上
泗人民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93号

李明龙（男，196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江
南镇梧村村五组）：原告周海明与被告李明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于2022年1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8000元，并支
付暂计算至2021年10月10日止的逾期利息172480元，
后续利息按月利率2%另行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0日10时00分在
本院江南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591号之一

徐泽斌（男，197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江
南镇窄溪村前村六组）：原告桐庐恒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徐泽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22民初359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被告
徐泽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桐庐恒帆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286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以货款32866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19日起至
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案件受理费311元，由被告
徐泽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
江南人民法庭领取该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817号

方卫军：本院受理原告杨瑞瑞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82
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方卫军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瑞瑞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73号

马康：本院受理原告叶琴琴与马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
月15日09时00分在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甬江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66号

覃福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被告覃福康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16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67号

庞瑞官：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被告庞瑞官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16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68号

梁宗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
被告梁宗友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16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10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92号

宁波沐易创意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王平、杨娟：本院受
理原告慈溪市宗汉鑫隆建材店与被告宁波沐易创意空间设
计有限公司、王平、杨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292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
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3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355号

辽源肾病医院、付禹霖、栾敬文：本院受理原告康达洲
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635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辽源肾病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款
799000元及截至2021年9月17日的违约金18568.81
元，自2021年9月18日起的违约金以799000元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的四倍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违约金以320000
元为限）及实现债权支出的保全担保费800元及律师费
20000元；被告付禹霖、栾敬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的款
项向被告辽源肾病医院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84元，保全费4783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617元，由三被告负担（保全费、公
告费原告已缴纳，被告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
给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9号

鲁慧利、陈姗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与被告鲁慧利、陈姗姗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
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
司法公正码。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鲁慧利向原告归还垫
付款40092.07元，并支付每笔代偿款垫付之日次日起至
实际付清日止得到违约金（按月息1%计算）；2.判令被告陈
姗姗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
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
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
院定于2021年4月13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2号

林亨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
被告林亨业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
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垫付款33757.6元，并支
付2021年4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得到违约金（按月息
1%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
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4月13日14时
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3号

阮天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
被告阮天航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
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垫付款31039.69元，并

支付每笔代偿款垫付之日次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得到违
约金（按月息1%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
4月13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890号

徐希方：本院受理原告陈树国与被告徐希方、王式湖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289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确认原告陈树国与被告徐希方于2003
年2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确认房屋买卖合
同涉及的位于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长宏村徐王的平房
归原告所有；三、被告徐希方将房屋买卖合同涉及的位于宁
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长宏村徐王的平房腾退并返还给原
告陈树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
原告陈树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徐
希方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879号

浙江鼎阳紧固件有限公司、俞丹宏、王淼峰：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市成龙特殊钢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鼎阳紧固件
有限公司、俞丹宏、王淼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原告宁波市成龙特殊
钢有限公司的诉请：一、判令三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519856元；二、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
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张凯月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4月15日9时
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70号

李正国：本院受理原告张学昌与被告李正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原告诉请：1.归还借款
9.3万元；2.支付自2017年12月18日至2021年11月5日
的借款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25%；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产
生的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
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孙晓婷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
院定于2021年4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58号

王萍、王丽冰：本院受理原告袁露诉被告王萍、王丽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39号

夏斌：本院受理原告杨浩炯与被告夏斌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00分（遇到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16号

董宗陇：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816号原告高
亚军与被告董宗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3月28日08时45分在本法庭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594号

嵇大为、李莹莹：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东华、嵇大为、李莹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45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50号

雷三：本院受理原告马红伟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民
事裁定书、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信诉讼承
诺书等。原告诉请：一、判决你方向原告马红伟偿还借款
8000元；二、判决诉讼费由你方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9日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新
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578号

李成高（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72****1718）：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尚自然涂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成
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
（2021）浙0291民初2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6590号

李恒宇:本院对原告金一枭诉被告李恒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81
民初65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恒宇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金一枭借款2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李恒宇负
担。公告费560元，原告已支付，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344号

谈平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国华与被告谈平锋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谈平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国华货
款182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8200元为基数，按一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付自2021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诉讼费816元，由被告谈平锋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315号

刘日欧：本院受理原告叶雨青诉刘日欧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刘日欧支付原告叶雨青欠款423000元及逾期
利息（利息自2021年10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64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被告
刘日欧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本判决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366号

安国波：本院受理原告柯华泉诉安国波追偿权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43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被告安国波给付原告柯华泉代偿款100000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自2021年9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
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8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被告
安国波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判决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1126破4号

本院根据浙江天竹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9
月15日裁定受理浙江天竹工贸有限公司破产和解一案,并
于2021年9月18日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2022年1月4日,本院根据浙江天竹工贸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浙江天竹工贸有限公司重整。

2022年1月26日，本院根据浙江天竹工贸有限公司
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
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浙江天竹工
贸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94号

蔡海波(公民身份号码：3302031970****1813）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诉被告蔡海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科技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04月19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737号

邵芸冰（公民身份号码3202811989****5027）：
本院受理原告孙王荣与被告邵芸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11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邵芸冰归还原告
孙王荣借款576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14日起至款
项实际付清日止以本金576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
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9689元，减半收取4844.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5494.50元，由被告邵芸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705号

王建成（公民身份号码：3306221974****3410）：
本院受理原告唐青松诉被告王建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6民初77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建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原告唐青松货款33万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
9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
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原告唐青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357元，减半收取3678.5元，
由原告唐青松负担672.50元，由被告王建成负担3006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月2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桐庐县人民法院(2022)浙0122民初425号，内文应为“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更正。

受委托2022年2月17日10时00分在杭州市拱墅区
现代置业大厦东楼908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迪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及所涉以物抵债协议项下资产，债权本
金人民币52,000.00万元，利息人民币4,258.67万元（利息
暂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所涉以物抵债协议项下资产
为迪凯银座 24-29 层商业用房（面积合计 11580.18 平方
米）、地下车位（90 个）、B1 层附属用房（面积 950.3 平方

米）。展示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者须在2022年2月
16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2500万元，并凭有效证件等到本
公司办理参拍手续。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标
的：公务员、金融监管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及参与资产处置等中介机构人员及上
述人员关联人等等。上述人员如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标的，
后果自负。电话：13136107727黄女士。

浙江佳宝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2月9日

拍卖公告

（2021）赛特破管字第9号
宁波赛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债权人：

管理人拟订的《关于债务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议
案》已由 2021 年 7 月 13 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关于债务人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的报告》（以下简称
《分配实施方案》）已于2022年1月27日经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核查，未收到债权人异议，债权人会议通过《分配实
施方案》，并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破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
管理人执行。

根据《分配实施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宁波赛特信
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
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22年1月28日起开始实施，实施
分配款项采用转账方式发放。

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35,001,403.48元，其中：破产费
用和共益债务2,457,657.00元；欠付职工工资、医疗、伤残补
助、抚恤费用及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费用与应当支付的补偿金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219,300.00元；税收债权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4,511,518.68
元；普通债权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27,812,927.80元。

在本次分配前，管理人对附生效条件/解除条件的债
权分配额进行了提存。在本次分配公告日，分配额的生
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提存的分配额应当交付给
相应债权人。

对本次分配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以
及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
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
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
给其他债权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之规定，因在本次分配公告日涉及债权确认的相关诉讼/
仲裁尚未终结的，管理人将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
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将由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宁波赛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2月9日

公告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中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辖区的中介机构：

温州世和生态城开发有限公司，是主营房地产开发
的企业。温州市鹿城区处置办已决定受理该企业的预重
整申请，现以公开竞争方式选任此次预重整管理人。有
意参加竞争的相关中介机构在本公告发布次日起5个工
作日内，将报名意向以及联系方式书面盖章后以电子版

形式发送至电子信箱（1539720619@qq.com）确认。逾期
将视为放弃。

特此通知。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0577-88111700

温州市鹿城区风险企业帮扶和银行
不良贷款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2月9日

关于竞争温州世和生态城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报名公告


